
临淄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调整成果听证会公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要求及《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征地区

片综合地价调整工作的通知》（鲁自然资字〔2026〕29 号）、《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淄博市

财政局关于开展全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工作的通知》（淄自然规划字〔2026〕10 号）安排部署，

我局依据临淄区近年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兼顾历史价格延续性，对临淄区征地区片综合地

价标准进行了调整，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确保临淄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调整成

果更科学合理，依照《自然资源听证规定》（2020 年修正版）第三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等规定，

我局拟举行临淄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调整成果听证会。现将听证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时间

2026年5月中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听证地点

听证地点另行通知。

三、听证须知

（一）参加听证会的代表要求：

1.临淄区辖区内与本次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调整有相关利害关系的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镇政府及街道办事处代表；

2.相关行政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代表；

3.临淄区辖区内与本次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调整相关的专家学者、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

（二）申请参加听证会的人员请在 2026 年 4 月 24 日下午 5 点前向淄博市临淄区自然资源局提

出申请，根据听证事项和申请情况，由淄博市临淄区自然资源局选定参加听证会的代表。

（三）听证会代表应亲自参加听证，准时到场，在听证笔录确认无误后当场签字；有权对听证

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内容发表意见和质询；查阅听证纪要。无正当理由不到场的，或者

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视为放弃听证。

（四）听证会代表应当实事求是地反映所代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遵守听证纪律，

保守国家秘密。

（五）报名有关事项

报名地点：淄博市临淄区自然资源局

联 系 人：徐秀娟 王 克

联系电话：0533-7190159

电子邮箱：lzqgtzybzzx@163.com

报名截止时间：2026 年 4 月 24 日下午 5:00



报名表可通过现场提交或扫描后发送邮箱，应如实提供本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公民身

份证号码、联系电话、通信地址等信息。

（六）听证会时间地点如有变动，以另行通知为准。

特此公告

附件：临淄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调整成果听证会报名表

淄博市临淄区自然资源局

2026 年 4 月 15 日



临淄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调整成果

听证会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职业

文化程度

公民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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